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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应用指南 

一、企业合并的方式 

（一）控股合并。合并方（或购买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

的控制权，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在合并后仍保持其独立的法人资格并继续经营，合并

方（或购买方）确认企业合并形成的对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投资。 

（二）吸收合并。合并方（或购买方）通过企业合并取得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

全部净资产，合并后注销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法人资格，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

原持有的资产、负债，在合并后成为合并方（或购买方）的资产、负债。 

（三）新设合并。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后法人资格均被注销，重新注册成立一家新

的企业。 

二、合并日或购买日的确定 

企业应当在合并日或购买日确认因企业合并取得的资产、负债。 

按照本准则第五条和第十条规定，合并日或购买日是指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

合并方或被购买方控制权的日期，即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净资产或生产经营决策的控制

权转移给合并方或购买方的日期。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 

（一）企业合并合同或协议已获股东大会等通过。 

（二）企业合并事项需要经过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的，已获得批准。 

（三）参与合并各方已办理了必要的财产权转移手续。 

（四）合并方或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

力、有计划支付剩余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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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并方或购买方实际上已经控制了被合并方或被购买方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

享有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 

三、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根据本准则第五条规定，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

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性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同一方，是指对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实施最终控制的投资者。 

相同的多方，通常是指根据投资者之间的协议约定，在对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

行使表决权时发表一致意见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投资者。 

控制并非暂时性，是指参与合并的各方在合并前后较长的时间内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

方最终控制。较长的时间通常指 1年以上（含 1年）。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判断，应当遵循实质重于形式要求。 

四、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一）非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按照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各

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其入账价值，确定的企业合并成本与取得被购买方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应确认为商誉或计入当期损益。 

（二）非同一控制下的控股合并，母公司在购买日编制合并资产负债表时，对于被购

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应当按照合并中确定的公允价值列示，企业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

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合并资产负债表中的商誉。企业

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在购买日合并资

产负债表中调整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形成母子公司关系的，母公司应自购买日起设置备查簿，登

记其在购买日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为以后期间编制合并财务报

表提供基础资料。 

（三）分步实现的企业合并。根据本准则第十一条（二）规定，通过多次交换交易分

步实现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为每一单项交易成本之和。购买方在购买日，应当按照以下

步骤进行处理： 

1．将原持有的对被购买方的投资账面价值调整恢复至最初取得成本，相应调整留存收

益等所有者权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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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每一单项交易的成本与交易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

额，确定每一单项交易中应予确认的商誉金额（或应予确认损益的金额）。 

3．购买方在购买日确认的商誉（或计入损益的金额）应为每一单项交易产生的商誉

（或应予确认损益的金额）之和。 

4．被购买方在购买日与原交易日之间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相对于原持股比例

的部分，属于被购买方在交易日至购买日之间实现留存收益的，相应调整留存收益，差额

调整资本公积。 

（四）购买方应当按照以下规定确定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

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 

1．货币资金，按照购买日被购买方的账面余额确定。 

2．有活跃市场的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工具，按照购买日活跃市场中的市场价格确

定。 

3．应收款项，其中的短期应收款项，一般按照应收取的金额作为其公允价值；长期应

收款项，应按适当的利率折现后的现值确定其公允价值。在确定应收款项的公允价值时，

应考虑发生坏账的可能性及相关收款费用。 

4．存货，对其中的产成品和商品按其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相关税费以及购

买方出售类似产成品或商品估计可能实现的利润确定；在产品按完工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

至完工仍将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相关税费以及基于同类或类似产成品的基础上

估计出售可能实现的利润确定；原材料按现行重置成本确定。 

5．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工具如权益性投资等，应当参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规定，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6．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无形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以购买日的市场价格为基

础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参照同类或

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公允价值；同类或类似资产也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应采用估值

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7．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应付职工薪酬、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其中的短期负债，

一般按照应支付的金额确定其公允价值；长期负债，应按适当的折现率折现后的现值作为

其公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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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取得的被购买方的或有负债，其公允价值在购买日能够可靠计量的，应确认为预计

负债。此项负债应当按照假定第三方愿意代购买方承担，就其所承担义务需要购买方支付

的金额作为其公允价值。 

9．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

负债的公允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存在差额的，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

得税》的规定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

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不应折现。 

五、业务合并 

本准则第三条规定，涉及业务的合并比照本准则规定处理。 

业务是指企业内部某些生产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该组合一般具有投入、加工处理

过程和产出能力，能够独立计算其成本费用或所产生的收入，但不构成独立法人资格的部

分。比如，企业的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部等。 

 


